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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第十一條、第五十二條、第六十三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100 年 1 月 26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15641 號令修正公布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應設

立採購資訊中心，統一

蒐集共通性商情及同等

品分類之資訊，並建立

工程價格資料庫，以供

各機關採購預算編列及

底價訂定之參考。除應

秘密之部分外，應無償

提供廠商。 

機關辦理工程採購

之預算金額達一定金額

以上者，應於決標後將

得標廠商之單價資料傳

輸至前項工程價格資料

庫。 

前項一定金額、傳

輸資料內容、格式、傳

輸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財物及勞務項目有

建立價格資料庫之必要

者，得準用前二項規定

。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應設

立採購資訊中心，統一

蒐集共通性商情及同等

品分類之資訊，並建立

工程材料、設備之價格

資料庫，以供各機關採

購預算編列及底價訂定

之參考。除應秘密之部

分外，應無償提供廠商

。 

主管機關得設採購

人員訓練所，統一培訓

專業採購人員。 

一、第一項工程價格資料

庫所蒐集之內容，目

前已包括勞務單價，

不限於材料、設備，

爰刪除現行條文「材

料、設備之」文字。

二、為利主管機關充實價

格資料庫內容，增訂

第二項及第三項，明

定機關應傳輸相關決

標單價至指定之資料

庫；並授權主管機關

就一定金額、傳輸資

料及其他相關事項等

，訂定辦法予以規範

。現行條文第二項刪

除。 

三、增訂第四項，明定可

準用工程價格資料庫

之模式，建立財物及

勞務項目之價格資料

庫，例如資訊服務之

分類、分級人月之單

價資料等。 

第五十二條 機關辦理採

購之決標，應依下列原

則之一辦理，並應載明

於招標文件中： 

一、訂有底價之採購，

以合於招標文件規

定，且在底價以內

之最低標為得標廠

商。 

二、未訂底價之採購，

以合於招標文件規

定，標價合理，且

在預算數額以內之

第五十二條 機關辦理採

購之決標，應依下列原

則之一辦理，並應載明

於招標文件中： 

一、訂有底價之採購，

以合於招標文件規

定，且在底價以內

之最低標為得標廠

商。 

二、未訂底價之採購，

以合於招標文件規

定，標價合理，且

在預算數額以內之

增訂第三項，於本條明確

載明「機關委託專業服務

、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者

，得採不訂底價之最有利

標。」以順應全球知識經

濟經濟之發展及符合世界

潮流。 



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 

三、以合於招標文件規

定之最有利標為得

標廠商。 

四、採用複數決標之方

式：機關得於招標

文件中公告保留採

購項目或數量選擇

之組合權利，但應

合於最低價格或最

有利標之競標精神

。 

機關採前項第三款

決標者，以異質之工程

、財物或勞務採購而不

宜以前項第一款或第二

款辦理者為限。 

機關辦理公告金額

以上之專業服務、技術

服務或資訊服務者，得

採不訂底價之最有利標

。 

決標時得不通知投

標廠商到場，其結果應

通知各投標廠商。 

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 

三、以合於招標文件規

定之最有利標為得

標廠商。 

四、採用複數決標之方

式：機關得於招標

文件中公告保留採

購項目或數量選擇

之組合權利，但應

合於最低價格或最

有利標之競標精神

。 

機關採前項第三款

決標者，以異質之工程

、財物或勞務採購而不

宜以前項第一款或第二

款辦理者為限。 

決標時得不通知投

標廠商到場，其結果應

通知各投標廠商。 

第六十三條 各類採購契

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定

之範本為原則，其要項

及內容由主管機關參考

國際及國內慣例定之。 

委託規劃、設計、

監造或管理之契約，應

訂明廠商規劃設計錯誤

、監造不實或管理不善

，致機關遭受損害之責

任。 

第六十三條 各類採購契

約之要項，由主管機關

參考國際及國內慣例定

之。 

委託規劃、設計、

監造或管理之契約，應

訂明廠商規劃設計錯誤

、監造不實或管理不善

，致機關遭受損害之責

任。 

一、第一項增訂各類採購

契約以採用主管機關

訂定之範本為原則，

以降低個案採購契約

不完整或未符公平合

理原則之情形。 

二、第二項未修正。 

 


